
A232012年10月26日 星期五
编辑：尹成君 美编：罗强

体育

请给这个姑娘一条回家的路
透视赵常玲回归纷争的背后
本报记者 李志刚

对方不放怎么办

根据湖南体育局与哈萨
克斯坦的合同，交流计划截
止到2012年9月15日。但现在
的消息是，哈萨克斯坦举重
协会并不愿痛痛快快地“放
人”。有媒体援引哈萨克斯坦
举协秘书长蒙德汗·塔普希
尔的话称，“祖尔菲娅 (赵常
玲 )和马内扎 (姚丽 )是去中
国休假了，这并不意味着她
们将会为中国效力。我再次
强调，她们将永远为我国而
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法》第十六条规定：加入、退
出和恢复中国国籍的申请，
由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 安 部
审批。经批准的，由公安部
发给证书。如果哈萨克斯坦
执意不放人，湖南省体育局
表示，“我们想通过 (国家体
育 )总局，请求总局、中国奥
委会，看能不能和哈萨克斯
坦那边联系一下，如果再不
行 就 只 有 通 过 外 交 途 径
了。”

能否参加全运会

稍微了解一些中国体育
界“内幕”的人都知道，中国的
体育系统最为重视奥运金牌，
其次是全运金牌，其他的冠
军，即便是欧美体育界更为重
视的“世锦赛冠军”，在中国都
要“靠边站”，更不要提亚运会
冠军了。此次湖南为何如此积
极地运作赵常玲回归一事，很
多人猜测这是因为“湖南想让
赵常玲参加明年的辽宁全运
会”，也有人认为这是湖南省
体育局提前为2016里约热内
卢奥运会“布局”。

国家体育总局举摔柔中
心官员李浩说：“ (赵常玲能
否参加全运会 )前提是看湖
南怎么恢复赵常玲的国籍，
等她恢复了国籍，我们肯定

会按照现有章程和政策来进
行相应的工作。”有业内人士
表示，赵常玲即使现在恢复
中国国籍，也未必有资格代
表湖南参加辽宁全运会，因
为各个协会的规定不同，举
重协会规定运动员需要在国
内注册满一定年限才能代表
其所在省市参加全运会。

至于奥运会，奥林匹克
宪章规定，三年内一名运动
员不能代表不同国家或地区
参赛，这就是说，赵常玲就算
现在恢复中国国籍，三年内
她也没法代表中国参加国际
比赛，而三年不参加国际比
赛，对专业运动员的打击是
很大的，赵常玲能否经受住
这样的考验尚未可知。

据媒体报道，2007年4月14日，
应邀访问哈萨克斯坦的国家体育
总局局长刘鹏，与哈方签署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育总局和哈
萨克斯坦共和国体育旅游部体育
合作协议》，在那前后，哈萨克斯
坦等一些国家，会不时派遣体育
人才来华进行业务交流。赵常玲、
姚丽等人应该是根据这一协议获
得了“被交流”的机会，但现在湖
南省体育局与国家体育总局举摔
柔中心却“打起了官司”。

湖南省体育局举重中心一

直声称，“交流协议是得到过上
级批准的”，为此他们出示了一
份当年的《关于我省姚丽等三
名运动员拟定与哈萨克斯坦进
行交流的申请》。

国家体育总局举摔柔中心
官员李浩10月25日接受采访时
说，赵常玲的具体情况要看湖
南与哈萨克斯坦方面的协议是
如何签订的，而这份协议也在
湖南手中，中国举重协会当时
只对此事表态同意和支持，并
没有双方协议的范本。

当年是谁放的人

谁想让赵常玲回来

出生于1993年的赵常玲，
2007年被哈萨克斯坦举重队看
中时，才只有14岁，种种情况显
示，当时这位小姑娘对“被交
流”是有“保留意见”的，这本身
也符合常情。如今有人苛求“赵
常玲当年出国之时，漏掉好多
程序上的手续”，以此来声称

“(赵常玲)想做回中国人，没那
么容易”，这未免过于苛刻，一
个体育系统体制内的孩子，在
当年的那种情况下，怎么会有
周全的考虑和独立的想法？退
一步讲，赵常玲当年有考虑、有
想法，会有人听她的吗？

赵常玲“交流”合同期满，想
要重回中国，这本身是再正常不
过的事情，如果有什么当年遗漏
的手续，也确实应该由“组织”出

面代为妥善解决，怎么就落到现
在这种局面呢？难道只是因为她
代表哈萨克斯坦获得过伦敦奥
运会的女举冠军？

谁想让赵常玲回来？又是哪
些人不想让赵常玲回来？争执的
背后是个人意气还是地方利益
在作祟？赵常玲说自己现在“很
纠结”，其实比她“更纠结”的大有
人在。比如，湖南省体育局如此
积极，是真心帮赵常玲“回家”，还
是想让赵常玲为湖南“夺金争
光”；再比如，那些反对赵常玲“回
家”的人，是不是觉得赵常玲的
回归打破了国内女子举重的现
有格局，动了自己的奶酪；至于
有没有人想通过此事，对举重界
的内部事务重新定位、重新洗
牌，那就不得而知了。

赵常玲转会合同一览

转会费25000美元

夺金增加5万美元

新 华 社 记 者 日 前 看 到 了
2 0 0 7年湖南省体育局举重运动
管理中心 (甲方 )与哈萨克斯坦举
重 协 会 ( 乙 方 ) 就 赵 常 玲 和 姚 丽
(即伦敦奥运会女举 6 3公斤级冠
军 马 内 扎 ) 代 表 哈 国 参 赛 的 合
同。合同的起止时间为 2 0 0 7年 9

月 2 0日至 2 0 1 2年 9月 1 5日。转会
目的为：“代表哈萨克斯坦参加
国际赛事。”

合同中的另一关键部分则
为两人的“转会费”，此前有人质
疑为何赵常玲出国只是哈国单
方面获益，其实并非如此。合同

中 明 确 规 定 了 运 动 员 转 会 费 ：
“2 5 0 0 0美金每人，共5 0 0 0 0美金。
如果运动员在 2 0 1 2年奥运会获
取金牌，增加5 0 0 0 0美金每人，银
牌 则 4 0 0 0 0 美 金 每 人 ；铜 牌 则
3 0 0 0 0美金每人，在奥运会结束
后一个月内付清。”此外，合同中

还规定了运动员在伦敦奥运会
上代表哈萨克斯坦夺得奖牌的
奖励数额，例如金牌运动员将得
到2 5万美元、一套房子以及一辆
车的奖励。这与赵常玲归国后透
露的奥运金牌奖励也基本相符。

(据新华社电)

2012伦敦奥运会，中国
代表团取得“境外参加奥运
会历史上的最好成绩”，但
在一些人看来，遗憾不仅存
在，而且还有不少。比如女
子举重53公斤级冠军祖尔
菲娅、6 3公斤级冠军马内
扎，虽然代表的是哈萨克斯
坦，但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
人，祖尔菲娅原名赵常玲，
湖南永州道县人，马内扎原
名姚丽，辽宁阜新人，这两
名运动员均是几年前从湖
南举重队被“交流”到哈萨
克斯坦的。

如今，赵常玲要回国，
又引来了一堆麻烦。围绕赵
常玲的是各方的利益纷争，
天下之大，请给赵常玲一条
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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